通     知
各企业：

根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、公安部等五部门联合制发的《关于开展整治企业登记代理违法违规行为工作的通知》以及《工商松江分局关于查处两虚一抽案件的指导意见》的要求，若贵企业存在涉嫌虚报注册资本、虚假出资或抽逃注册资本的，请企业进行自查，并将自查结果以书面形式于2010年4月10日之前上报上海泖港经济技术发展有限公司招商办证部。具体相关内容详见浦南工商所的《告知书》。

特此通知。
联系人：俞佳乐   联系电话：57861862、13917195549
注：虚报注册资本、虚假出资或抽逃注册资本，主要就是指在注册公司（包括增资）时资本金不是股东自己的，而是由经济小区垫资等。
上海泖港经济技术发展有限公司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0年3月23日
